
欢迎访问中国文明网 - WWW.WENMING.CN        

>>

关于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的通知（2007年）

发表时间：2012-02-21　　　来源：全国妇联网站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 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的通知

妇字〔2007〕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妇联、教育厅（教委）、公安厅（局）、民政厅

（局）、卫生厅（局）、团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妇联、教育局、公安

局、民政局、卫生局、团委：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密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的权益保护，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采取

切实措施，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

神，进一步发挥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及群团组织在推动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中的

积极作用，促进农村留守流动儿童问题的有效解决，特做如下通知。

　　一、充分认识做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的重要性

　　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出现并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群体，是最需

要关注的特殊儿童群体之一。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儿童整体素质的提高，关系着

广大家庭、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各级

党组织、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一定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农村留守

流动儿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

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切实摆上议程，

加强领导，采取举措，密切协作，抓出实效。

　　二、认真做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教育管理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尽快制定保障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法规、政策。农民工输入地要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降低入学门槛，简化入学手续，收费与当地学生平等对待，不得

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保证他们进入城市后能够尽

快入学接受义务教育。要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农民工子女教育

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按照学校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公用经费。要加强接收

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中小学校新建和布局调整工作与接纳农民工

子女就学统筹考虑，协调发展。农民工输出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建

立教育、公安、司法、妇联等有关部门分工协作的教育管护工作机制。要结合"农村寄

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和"中西部农村初中改造工程"的实施，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

满足留守儿童的寄宿学习需求，并努力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和监护条件。在

核实教师编制和核拨教育经费时，要对接收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给予倾斜。要建立留

守儿童动态监测机制和档案库，及时掌握、分析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鼓励学

校组织教师、学生与留守儿童建立帮扶制度，特别要重点帮扶思想品德有偏差、心理

素质有异常、学习生活有困难的留守儿童。要根据农村留守儿童实际，开发有关校本

课程，加强自我保护、安全、法制、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

　　三、着力加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户籍管理与权益保护

　　各级公安部门要把加强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管理与保护纳入自身的工作职责，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优秀农民工及其配



偶、子女的落户政策。要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逐步实现居住证

持有人在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与当地常住户口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要充分发挥社

区和驻村民警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优势，及时摸清辖区留守流动儿童底数，为有关部

门开展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服务提供依据。要加大综合整治力

度，积极预防和严厉打击侵害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要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法制观念、安全防范知识等方

面的教育和引导，切实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和能力。

　　四、积极完善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救助保障机制

　　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困难状况的调查研究，出台相

关政策，切实保障特殊困难农村留守流动儿童获得应有的社会救助。要充分发挥乡镇

（街道）基层组织、村（居）民自治组织、民政助理员和社会热心人士的作用，加强

对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有过流浪经历的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要完善跟踪回访制

度，及时发现并帮助农村留守流动儿童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建立和实施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将符合条件的留守儿童全部纳入低保范围，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的

留守儿童，要为其提供五保供养服务，符合当地规定的农村医疗救助条件的留守儿

童，要对其及时进行医疗救助，有效解决困难农村留守儿童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要

联合有关部门，在城乡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中，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有

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要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对农村留守儿童，采取必

要的预防、干预措施，防止其外出流浪。对已经外出流浪的农村儿童，民政部门要给

予及时救助，并在查清其家庭情况后，联系其监护人，将其护送返乡。有条件的地

方，救助保护机构要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教育。要根据需要进行跟踪回访，尽量帮助

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防止其再度外出流浪。

　　五、逐步推进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医疗保健服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把加强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医疗保健，改善农村留守流动

儿童的健康状况，作为当前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要加强调研、及时掌握农村留

守流动儿童的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为留守流动儿童提供生长发

育监测、营养指导、计划免疫、儿童常见病诊疗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要根据农村

留守流动儿童的营养状况，制定干预措施，组织编印科学实用、通俗易懂的宣传材

料，开展儿童营养、喂养知识及常见疾病的预防等健康教育和咨询指导， 通过提高父

母和抚养人相关知识水平，降低营养不良发生率和营养不良性疾病发病率，改善留守

流动儿童健康状况。要抓住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利契机，确保农村留守流

动儿童享有应有的基本医疗服务。

　　六、不断加大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关爱支持力度

　　各级妇联、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

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行动，特别是妇联组织要切实担负起牵头农村留守流动儿童

工作的重要责任，做好共享蓝天全国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大行动的组织、协调和推

进工作。要加强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政策研究，为国家立法和出台

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要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大

宣传倡导力度，营造有利于留守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要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积极开展"代理妈妈"、"手拉手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小队"等关爱活动，加快"爱

心之家"、"留守儿童托管中心"建设，推动构建留守儿童教育监护网络，逐步建立关爱

留守流动儿童的长效机制。要进一步巩固发展各级各类家长学校，为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父母及监护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与服务。继续推进儿童公益事业，多为农村留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779


